关于《山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优化调整口腔种植医疗服务项目及价格的通知 》

的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开展口腔种植医疗服务收费和耗材价格专项治理的工作部署，经深入调研论证，我局研究制定了《关于优化调整口腔种植医疗服务项目及价格的通知（送审稿）》，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文件起草的背景和过程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种植牙需求快速增长。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保障人民群众获得高质量、有效率、能负担的缺牙修复服务，国家医保局2022年9月印发了《关于开展口腔种植医疗服务收费和耗材价格专项治理的通知》（医保发[2022]27号），部署开展规范口腔种植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种植体集采、牙冠限价降价等工作，实施“三位一体”的口腔种植价格专项治理。随后，又先后下发了《口腔种植医疗服务价格调控操作要点》《关于印发<口腔种植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通知》《关于发布“口腔种植类”医疗服务项目分类与代码的通知》等文件，明确了口腔种植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制定流程和医保编码。

我们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认真开展规范口腔种植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论证工作：一是推进口腔种植医疗服务“计耗分离”管理，口腔种植体、牙冠等耗材按照省际联盟集采后的结果落地执行，将口腔种植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了规范整合，现行项目整合对应到国家医保局确定的项目分类上来。二是规范项目价格管理方式，将规范整合后的口腔种植体植入术等项目由现行市场调节价调整为政府指导价。三是制定口腔种植价格调控目标。国家医保局确定我省的单颗常规种植牙医疗服务价格调控目标为每颗4300元，为尽量避免实际收费超过调控目标，要求拟定的总价留出2-5%的余量，经综合考量，我省拟定的总价确定为调控目标的97%。在以上各项工作基础上，我们起草了《关于优化调整口腔种植医疗服务项目及价格的通知》。
二、《通知》的起草依据

价格法

山东省定价目录

山东省医疗保障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

三、《通知》的主要内容

一是优化口腔种植医疗服务项目及价格管理。停用我省“牙种植体植入术”等19个价格项目，设立“种植体植入费”等15个新口腔种植价格项目，定价方式由市场调节价调整为政府指导价。除文件所列15个价格项目外，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不得自行设立其他项目。
二是确定口腔种植全流程价格调控目标。规规定了我省驻济省（部）属和军队三级公立医疗机构口腔种植全流程价格调控内涵，单颗常规种植牙医疗服务价格调控目标为4300元，总价不超过4171元，其他驻济省（部）属和军队公立医疗机构下浮10%；济南市区内三级口腔专科和青岛市区内三级公立医疗机构可参照省（部）属医疗机构价格执行，具体价格由当地医疗保障局制定；各市三级公立医疗机构单颗常规种植牙费用调控目标为4100元，总价不超过3977元，三级以下公立医疗机构的调控目标按照当地医疗服务分级定价机制相应递减。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在目标范围内进一步采取各种措施降价，惠及群众。
三是对口腔种植价格调控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要求各市加快调控结果的推进落实；建立价格异常警示制度；强化价格自律，按要求明码标价；加强价格监管等。

四是规定了《通知》的执行日期和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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